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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 急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经信节能函〔2013〕1564号 

 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

关于创建省清洁生产示范园区的通知 
 

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

促进局： 

    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、《广东省

“十二五”清洁生产规划》和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加

快推进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深入推进全省

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工作，从源头节能减排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

促进园区产业优化升级，我委定于近期开展创建省清洁生产示范

园区工作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重要意义 

加快推进我省工业园区、产业基地全面开展清洁生产审核，加

强源头减量化和全过程控制，进一步推进园区节能减排，促进园区

产业优化升级，逐步探索建立园区清洁生产发展模式，为加快资源

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。 

二、主要任务和建设目标 

（一）主要任务。 

在现有经国家和省认定的各类园区（包括开发区、工业园、

产业基地等）中，通过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工作，推广应用清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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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先进技术工艺和产品设备，重点突出源头减量和过程控制，提

高资源利用率和产出率，加快推进园区节能减排，选择一批成果

明显的园区创建为省清洁生产示范园区。到 2015年，全省将分

批共创建 10个清洁生产示范园区。 

    （二）示范园区建设目标。 

    1.通过加快清洁生产示范建设，示范园区建立健全清洁生产

管理体系，制订清洁生产推行规划，配套完善清洁生产公共平台

和公共设施，实现“节能、降耗、减污、增效”的清洁生产审核目

标。 

2.示范园区的规划布局合理，生态环境良好，建设并运营完

善的污染物防治设施，对废水、废气和固体废物实行集中达标处

理，无二次污染。 

3.示范园区已建成投产的规模以上企业，全面开展清洁生产

审核，且通过验收率达 100%（包括持续清洁生产），其中，开

展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，通过省级审核验收的比例不低于

70%；列入强制性审核的企业，通过验收的比例达 100%，并启

动新一轮的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。企业在清洁生产审核过程中，

广泛应用清洁生产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，结合清洁生产示范项目

建设，不断提升清洁生产水平。 

4.建立园区清洁生产技术服务平台，指导园区内企业及新入

园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，推进园区持续清洁生产工作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申报条件。 

1.申报园区应在现有经国家和省认定的各类园区（包括开发

区、工业园、产业基地等）范围内，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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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经依法批准，土地权属清晰，园区内企业符合区域功能规划

要求。 

2.申报园区已完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，并通过地级以上市环

保部门审查，环保基础设施完善并正常运行。园区内所有企业近

两年内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和重大环境违法事件。 

3.申报园区应达到一定建设规模，建成投产的企业数量原则

上不少于 20家，园区内企业已有 30%以上开展清洁生产审核，

通过省级验收的企业不少于 3家。 

4.实施园区化管理，成立了清洁生产工作机构，制定了实施

清洁生产管理制度，制定了清洁生产推行规划。 

（二）申报材料。 

申报园区应提交如下材料（一式三份及电子版）： 

1.《广东省清洁生产示范园区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；  

2.园区总体规划（文本及图纸）及土地经依法批准和权属清

晰的相关证明；  

3.所在地市环保部门出具的园区环评批复意见和县级以上

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守法证明（包括园区内企业近两年未发生重

大污染事故和重大环境违法事件）； 

4.园区清洁生产相关工作机构、管理制度等； 

5.园区清洁生产推行规划。申报园区按照省清洁生产示范园

区建设的任务和要求，制定具体的清洁生产推行规划，包括园区

清洁生产工作现状、开展示范建设的指导思想、主要目标、重点

任务、主要措施（包括重点工程项目和技术推广项目）和工作进

度安排等； 

6.其他相关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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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组织推荐。 

各地级以上市、顺德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可于 2013年

7 月 20日前推荐 1-2个符合条件的园区，我委将根据择优原则创

建第一批广东省清洁生产示范园区园区。第二批广东省清洁生产

示范园区园区申报时间为 2014年 4 月 10日至 5 月 20日，请各

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时推荐（不另行通知）。 

（四）监督管理。 

我委将会同省有关部门研究制订支持清洁生产示范园区建

设的相关政策和措施，不定期组织检查，对示范建设达不到要求

的，要求其限期整改，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取消其相关资格；

对已完成示范建设的园区，适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估验收。 

各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本地区示范园区建

设的指导、支持和监督管理，督促示范园区按照清洁生产推行规

划推进园区、企业清洁生产和重点项目建设。示范园区应于每年

12月 20日前向我委报送示范建设进展情况，同时抄报所在地市

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清洁生产示范园区申请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
2013年 6月 7 日 

    （联系人：谭吉林，电话： 020-83133444，传真：

020-8313333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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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广东省清洁生产示范园区申请表 

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年   月   日 

园区名称  

通讯地址  邮编  

园区负责人  职务/职称  电话  

园区联系人  职务/职称  电话  

手机  电子邮箱  传真  

总体规划面积（公顷）  开发时间 年至     年 

使用土地类别  建设地点  

园区管理机构名称  

园区规划企业数量  已入园企业数量  已建成企业数量  

所在地市经济 

和信息化主管 

部门初审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：土地使用类别应填写属国家或省认定的开发区、工业园、产业基地等名称或填

写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  抄送：省环保厅、科技厅、财政厅。 


